
- 1 - 

证券代码：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2012042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汇邦旅业”）通知，截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汇邦旅业增持公司股票期

限届满。在 2012 年 5 月 29 日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期间，汇邦旅业通过股票二级

市场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82,41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8%，截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收盘），汇邦旅业持有公司股份 45,599,95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61%。汇邦旅业增持的情况详细如下： 

一、增持人名称：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 

二、首次披露增持公告的时间：2012 年 6 月 21 日 

三、增持计划内容：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汇邦旅业

计划在 2012 年 5 月 10 日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期间，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增持公司股份的下限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0.05%

的股份，上限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1%的股份。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增持期间：2012 年 5 月 29 日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 

2、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 

3、增持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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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邦旅业在增持期间，通过股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282,417 股，成交均

价为 23.01 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明细如下： 

序号 增持日期 增持数量（股） 增持均价（元） 成交金额（元） 

1 2012/05/29 43,200 21.00 907,129.00 

2 2012/05/30 55,017 21.17 1,164,880.36 

3 2012/05/31 45,000 21.09 948,950.00 

4 2012/06/01 10,000 20.95 209,500.00 

5 2012/06/04 10,000 21.08 210,800.00 

6 2012/06/05 5,000 21.02 105,120.00 

7 2012/08/09 71,800 25.45 1,827,320.00 

8 2012/08/10 42,400 26.52 1,124,580.00 

9 合计 282,417 23.01 6,498,279.36 

4、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公司控股股东汇邦旅业持有公司股份 45,317,542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13.53%。本次增持后（截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收盘），汇邦旅业持有公

司股份 45,599,95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61%。 

公司控股股东汇邦旅业与张松山、潘明欣、黄维敏、李至、吕立明、赵丹琳、

罗大林、李强为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增持前，汇邦旅业及前述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126,768,14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84%，本次增持后（截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收盘），汇邦旅业及前述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7,050,55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93%。本次增持前后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增持前持股 

数量（股） 

增持后持股 

数量（股） 
变动数量（股） 

1 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 45,317,542  45,599,959 282,417  

2 张松山 41,630,822  41,630,822  0 

3 潘明欣 28,580,534  28,580,534  0 

4 黄维敏 5,498,064  5,498,064  0 

5 李至 1,946,196  1,946,196  0 

6 吕立明 1,639,680  1,639,680  0 

7 赵丹琳 1,174,800  1,174,800  0 

8 罗大林 887,352  887,352  0 

9 李强 93,152  93,152  0 

10 合计 126,768,142  127,050,559 28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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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增持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增持期间，汇邦旅业及其一致行动人遵守增持承诺，未有转让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的行为。汇邦旅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同时承诺，在本次增持届满后的 6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6、汇邦旅业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增持行为符合相关规定。 

五、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本次增持事项已经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核查，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如

下：汇邦旅业本次增持华邦制药股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并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

请的条件，可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

记手续。 

 

特此公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15 日 




